省社科规划办相关解读
各有关单位：
    国家社科年度项目资金预算请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15年以前（含）未提交结项材料的项目是否适用新办法，需要责任单位和负责人协商。
    2、项目资金不得列支论文发表版面费。除了后期资助项目和外译项目，其他项目均不得在预算中列支最终成果的出版费。项目结余资金可用于成果出版。
    3、数据采集费填写的时候，一定要细化，把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差旅费、劳务费开支都归入到相关其他科目，不要统一做在数据采集费里，否则这部分预算很容易执行不满。
    4、只填写直接费用支出,老师们填写的预算只是直接费用，不包含间接费用的具体预算。
    5、外拨资金可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部分，须另附与本回执一样格式的支出预算；间接费用外拨金额，由责任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协商确定，但责任单位间接费用和外拨间接费用之和不得超过该项目核定的间接费用。15年（含）以前在研项目，如需外拨资金的，需要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审批，报批时须提交详细预算。已提交结项申请尚未结项的项目经费按原来的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6、回执只要求填写间接费用的提取数额，并没有要求填写具体管理办法，各单位一定要在充分学习领会新资金管理办法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制定本单位具体的间接费用管理办法。
    7、提取的间接费用里含有给课题组的绩效支出，但具体绩效考评标准、绩效发放额度、管理费额度等等，需要各责任单位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8、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这部分经费预算如果超过直接费用20%的，须提供预算测试依据，不超过20%的则不必提供。这部分预算要做足，这部分预算调减可责任单位审批，但调增需要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审批。
    9、制定预算时一定要充分了解本单位财务报销规定，避免预算制定与财务报销规定不符，导致预算不便执行。
    10、15年（含）以前的在研项目如果还用旧办法，需要做预算调剂，仍按照原来的程序审批（调整额度在资助额10%以下的报省社科规划办审批；超过10%的报国家社科规划办审批）。 

